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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ndments to Hon TAM Yiu-chung’s motion on 
“Comprehensively reforming the Mandatory Provident Fund Scheme”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84/11-12 issued on 28 October 2011,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CHAN Kin-por, Hon James TO, Hon LI Fung-ying and Hon Alan LEONG 
to move revised amendments. 
 
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Details of the revised amendments proposed by the 
four Members are provided in the table below:   
 
 Mover of  

Amendment 
Wording of  

revised amendment set out in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CHAN Kin-por 
  

Item 4 
of the Appendix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James TO 
 

Items 6 to 8 
of the Appendix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LI Fung-ying 
  

Items 10 to 16 
of the Appendix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Alan LEONG 
  

Items 18 to 32 
of the Append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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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3919 3307.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4.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32 scenarios (49 page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separate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long wooden table facing the main entrance of the Ante Chamber, as well as the 
desks behind HonHO Sau-lan’s and Hon WONG Kwok-hing’s seats in the 
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3919. 
 
5.  In addition, the circulars issued on this motion (including this circular 
and its Appendix) are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1年 11月 2日  
立法會會議  

“全面改革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議案辯論  
 
 

1. 譚耀宗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

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

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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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2. 經葉偉明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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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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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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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葉偉明議員及陳健波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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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5. 經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有市民對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感到不滿意，而鑒於強積
金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

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

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

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而如果市
場競爭不能夠促使受託人降低收費，政府須立即研究
其他方法，例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

限和收費類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

行政費，取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

作為行政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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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類型的基
金選擇，以及研究其他形式新穎的基金，例如不收管

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0,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6. 經葉偉明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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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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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確保強積金服務

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

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陳健波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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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

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

提升服務質素，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8.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及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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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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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確保強

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

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9. 經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因應社會對成立全民退休保障有強烈的訴求，以及強制性公積

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 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

改善建議仍未能解決社會人口老化的需要，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

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  

 
(一 )(二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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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免稅額，

免稅額應與強積金的強制性供款額相等；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取消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機制；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及應付社
會人口老化等目標。  
 
註：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0. 經葉偉明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  14  -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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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把強積金計劃由

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

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陳健波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  16  -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2. 經涂謹申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有市民對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感到不滿意，而鑒於強積
金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

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

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

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而如果市
場競爭不能夠促使受託人降低收費，政府須立即研究
其他方法，例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

限和收費類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

行政費，取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

作為行政費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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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類型的基
金選擇，以及研究其他形式新穎的基金，例如不收管

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0,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三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  18  -  

13.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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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把強積

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

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4. 經葉偉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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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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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確保強積金服務

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

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把強積金計劃由與

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

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5. 經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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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

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

提升服務質素；及  

 
(十五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6.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李鳳英議員修正的

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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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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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確保強

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

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把強積金

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

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17. 經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

劃作為市民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

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及其可發揮的社會功能及果效，進行全面

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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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三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8. 經葉偉明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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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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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

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

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9. 經陳健波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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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0. 經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有市民對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感到不滿意，而鑒於強積
金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

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

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

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而如果市
場競爭不能夠促使受託人降低收費，政府須立即研究
其他方法，例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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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和收費類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

行政費，取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

作為行政費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類型的基

金選擇，以及研究其他形式新穎的基金，例如不收管

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0,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三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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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經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因應社會對成立全民退休保障有強烈的訴求，以及強制性公積

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 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

改善建議仍未能解決社會人口老化的需要，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

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  

 
(一 )(二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免稅額，

免稅額應與強積金的強制性供款額相等；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取消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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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及應付社
會人口老化等目標；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

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

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22.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  32  -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進行全

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

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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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經葉偉明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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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確保強積金服務

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

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諮

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

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4. 經葉偉明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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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  36  -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把強積金計劃由

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

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

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

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5. 經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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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

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

提升服務質素；及  

 
(十五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6. 經陳健波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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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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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7. 經涂謹申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有市民對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感到不滿意，而鑒於強積
金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

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  
 
(二 ) 採取有效措施，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

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

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而如果市
場競爭不能夠促使受託人降低收費，政府須立即研究
其他方法，例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

限和收費類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

行政費，取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

作為行政費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更多類型的基

金選擇，以及研究其他形式新穎的基金，例如不收管

理費的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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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0,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三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及  

 
(十四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28.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

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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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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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確保強

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

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進行全面

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

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29.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

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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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把強積

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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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

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

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0. 經葉偉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

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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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確保強積金服務

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

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把強積金計劃由與

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

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

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

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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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1. 經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傑議員修正的

議案  
 
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至今，已經涵蓋
近百分之八十五的勞動人口，但鑒於強積金制度仍在起步階段，需
要不斷完善，而社會各界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

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並研究以
下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  
 
(一 ) 推動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以促進市場競爭的方

式，增加僱員的選擇權，例如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

行；  
 
(二 ) 簡化強積金計劃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

的運作成本；  
 
(二 )(三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四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五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六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  
 
(六 )(七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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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散費

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確保強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

機制的功能，讓市場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

提升服務質素；及  

 
(十五 )  把強積金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政府為

非在職及非全日制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

供款；及  

 
(十六 )  進行全面的社會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

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

老齡化做準備，  
 
以達致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目標。  
 
註：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32. 經葉偉明議員、陳健波議員、涂謹申議員、李鳳英議員及梁家

傑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人口老化的問題越趨嚴重，社會對完善退休保障的需求有增無
減，而鑒於強制性公積金 (‘強積金 ’)計劃實施已超過 10年，社會各界

對該計劃提出過不少改善建議，本會認為當局必須就強積金計劃進

行全面檢討；有關檢討應包括：  
 
(一 ) 盡快落實強積金全自由行，並透過宣傳和教育方式，

讓僱員瞭解他們可按個人可承受的風險水平來進行強
積金供款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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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採取有效措施，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降低收費，例

如立法規定不同種類的投資基金收費上限和收費類

別，以及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收取定額行政費，取

代以強積金戶口資產總值抽取固定百分比作為行政費

的做法；  
 
(三 ) 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須向供款人提供不收管理費的

銀行儲蓄形式產品；  
 
(四 ) 增設由政府營運、低管理費、與外匯基金回報掛鈎及

與通脹掛鈎的兩種基金產品；  
 
(五 ) 立法規定強積金計劃受託人必須在年度報告中列明該

年度實收費用的金額，以保障僱員在退休時實得的強
積金不會被大幅蠶食；  

 
(六 ) 瞭解強積金計劃受託人的營運成本數據，並參考勞工

保險的規管模式，制訂對受託人的監管措施；，包括
要求受託人必須通知被拖欠強積金供款的僱員及訂立
處分受託人的規例；  

 
(七 ) 推行僱員 ‘一生一戶口 ’制度，確立強積金戶口的可攜

性，規定受託人建立如 ‘紅簿仔 ’般簡便易明的查視戶
口方法，以便僱員隨時查閱供款及收益等資料；  

 
(七 )(八 ) 容許強積金計劃供款人，如有一些特殊理由 (例如危

疾 )，可申請暫停供款，或取回部分強積金累算權益，

以應付燃眉之急；  
 
(八 )(九 ) 容許退休人士在 65歲後，分期領取強積金累算權益；  
 
(九 )(十 ) 設立最高 12,000元 24,000元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扣稅額； 
 
(十 )(十一 ) 立即推動勞工顧問委員會就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與遣

散費及長期服務金對沖的機制進行討論，並採取積極
措施，以取消上述機制，同時保留本港僱員按《僱傭
條例》相關條款賦予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權利；  

 
(十一 )(十二 ) 加強對強積金計劃中介人的規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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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十三 ) 加強執法及提高罰則，包括增加主動巡查的比率至
60%、訂立定額罰款制度，以及禁止違法僱主投標政
府及工務工程 5年，以打擊拖欠供款情況；及  

 
(十四 ) 擴大破產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範圍，包括向僱員墊支

被僱主拖欠的強積金供款，  
 
以達致以期降低收費、增加僱員的投資選擇及完善監管制度等，並
最終達致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目標；當局亦應簡化強積金計劃

的管理及行政程序，以及減低強積金的運作成本；而在進行檢討時，

當局應研究該等措施的可行性及對各方面的影響；當局亦應確保強

積金服務市場有足夠競爭和發揮市場自然調節機制的功能，讓市場

競爭促使強積金計劃受託人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當局亦應把強積金

計劃由與職業掛鈎改為與年齡掛鈎，及政府應為非在職及非全日制

學生的勞動人口承擔強積金的最低供款；當局亦應進行全面的社會

諮詢，以瞭解強積金計劃的不足之處及如何有效達致所有長者退休

皆有保障，為香港人口老齡化做準備。  
 
註： 葉偉明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陳健波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李鳳英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虛線標示。 

 
 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長虛線標示。 

 
 
 


